
户数及专有面积超三分之二的业主参与表决，超四分之三同意

业主表决

组织同梯业主进行表决，并如实填写《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书》（材料1）

相关材料符合加梯规定

提交初审材料

提交《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书》（材料1）、《增设电梯方案图纸》（材料2）、土地有关证
明文件（材料3）到区自然资源局

踏勘通过

待区自然资源局通知现场踏勘时间，配合联合踏勘工作

原则上每月10日、25日后首个工作日安排踏勘（如遇特殊情况顺延）

自主公示

接区自然资源局通知后，领取盖完章的《联合踏勘意见表》（材料4），并在小区主要出入
口、楼梯口等显著位置处粘贴全套公示材料（包括材料1、2、4、5），公示期10天，并完成

前、中、后期三阶段近远景拍照记录。

调解后
有异议

调解后
无异议

提出调解请求

公示期后1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书面提出调解请求，街道
10个工作日内启动调解工作，20个工作日内听取异议业主的意见建

议，5个工作日内出具情况说明

材料齐全

递交规划审查申请

到区自然资源局窗口递交规划审查申请
材料：2、5、6、7、8、9、10、11

备注：根据公示情况和调解结果，提供6、7、8其中一种材料

办结

待区自然资源局通知领取《规划审查意见》

           材料清单
1.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表决书》

2. 《增设电梯方案图纸》6份（需包
含：①总平面图、②各层平面图、③

各朝向立面图、④剖面图、⑤规划用

地、建筑结构、消防安全可行性分析

专篇的建筑设计说明、⑥消防安全可

行性分析图、⑦地下管线改造设计

图），A3图幅打印并装订成册；效果

图1份（在现场照片基础上制作）；

电子光盘1份。

3. 土地有关证明文件

4. 《联合踏勘意见表》

5.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公示单》

6. 《无异议情况说明》

7. 《调解后无异议情况说明》

8. 《调解后异议情况说明》

9. 各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复印

件（加盖业主手印），需业主本人携

带原件现场核对

10. 各业主身份证复印件及经办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业主手印），需业主本

人携带原件现场核对

11. 规划审查申请书

（注：材料1、2、5、6、11可参考区
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范本）

丰泽区增设电梯规划审查意见办理流程

请所在地居委会或公
证处出具无异议情况
说明（材料6）

无异议 有异议

若符合民法典规定比例多数业主
同意，街道出具调解后异议情况

说明（材料8）

街道出具调解后无异
议情况说明（材料7）


